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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贸易--综 合

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

　　(1989年4月28日国务院第三十九次常务会议通过，1989年6月14日国务 院令
第36号发布，自1989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技术交往，加强对外国商会的管理 ，保障其合
法权益，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外国商会是指外国在中国境内的商业机构及人员依照本规定 在中国境内
成立，不从事任何商业活动的非营利性团体。外国商会的活动 应当以促进其会员同
中国发展贸易和经济技术交往为宗旨，为其会员在研 究 和讨论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
技术交往方面提供便利。

　　第三条 外国商会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 损害中国的
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四条 成立外国商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反映其会员共同意志的章程；

　　(二)有一定数量的发起会员和负责人；

　　(三)有固定的办公地点；

　　(四)有合法的经费来源。

　　第五条 外国商会应当按照国别成立，可以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 团体会员是
以商业机构名义加入的会员。商业机构是指外国公司、企业以 及其他经济组织依法
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代表机构和分支机构。个人会员是 商业机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非
中国籍任职人员以本人名义加入的会员。

　　第六条 外国商会的名称应当冠其本国国名加上“中国”二字。

　　第七条 成立外国商会，应当通过中国国际商会提出书面申请，由其 报送中 华
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以下简称审查机关)审查。审查机关 应当在收到全部申
请书件之日起60天内完成审查，对于符合本规定第四条 规定条件 的，签发审查同
意的证件；对于不符合前述条件的，退回申请。 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 期限内
完成审查的，审查机关应当说明理由。

　　第八条 成立外国商会的书面申请，应当由外国商会主要筹办人签署 ，并附 具
下列文件：

　　(一)外国商会章程一式五份。章程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名称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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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名称和地址；

　　2.组织机构；

　　3.会长、副会长以及常务干事的姓名、身份；

　　4.会员的入会手续及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5.活动内容；

　　6.财务情况。

　　(二)发起会员名册一式五份。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应当分别列册。 团会会员
名册应当分别载明商业机构的名称、地址、业务范围和负责人姓 名；个人会员名册
应当分别载明本人所属商业机构或者外商投资企业、职 务、本人简历或者在中国境
内从事商业活动的简历。

　　(三)外国商会会长、副会长以及常务干事的姓名及其简历一式五份。

　　第九条 成立外国商会的申请经审查机关审查同意后，应当持审查同 意的证件，
依照本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 部(以下简称登记管理
机关) 办理登记。外国商会经核准登记并签发登记证 书，即为成立。

　　第十条 外国商会应当在其办公地点设置会计账簿。会员缴纳的会费 及按照外国
商会章程规定取得的其他经费，应当用于该外国商会章程规定 的各项开支，不得以
任何名 义付给会员或者汇出中国境外。

　　第十一条 外国商会应当于每年1月通过中国国际商会向审查机关、登 记管理机
关提交上一年度的活动情况报告。中国国际商会应当为外国商会 开展活动和联系中
国有关主管机关提供咨询和服务。

　　第十二条 外国商会需要修改其章程、更换会长、副会长以及常务干 事或者改变
办公地址时，应当依照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和第九条规定的 程序经审查同意，并
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三条 外国商会应当接受中国有关主管机关的监督。外国商会违 反本规定
的，登记管理机关有权予以警告、罚款、限期停止活动、撤销登 记、明令取缔的处
罚。

　　第十四条 外国商会解散，应当持该外国商会会长签署的申请注销登 记报告和清
理债务完结的证明，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报审查 机关备案。外国商会
自缴回登记证书之日起，即应停止活动。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1989年7月1日起施行。


